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
	      115 學年度  烘焙學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新增廠商  □已合作廠商

	一、實習工作概況

	公司名稱
	

	負責人
	
	統一編號
	
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(  ) 
	傳真
	

	公司地址
	□□□

	E-mail
	

	工作內容
	

	輪班
	 □否       □是  工作____時數，做__天休__天   

	工作時間
	每週      時
	住宿
	□供宿     □自理

	加班時間
	每日     時/每週     時
	薪資待遇
	□月薪______□時薪____□其他_____

	加班費或補休
	□加班費□補休假□皆無
	膳食
	□自理   □公司提供

	保險
	□勞保□健保□團保
	交通
	□自理   □交通車接送 □其他

	提撥勞退基金
	□是          □否
	配合簽約
	□是     □否

	至教育部建置之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查詢最近二年是否違反相關勞動法令 
(必填)
	燈號: 
□紅燈   (違規-禁止實習，若為關係企業，可簽署廠商切結書)
□橙燈   (曾違規，仍可繼續實習)
□藍綠燈 (曾違規，已過兩年)
□驚嘆號綠燈 (查無違規紀錄或無效查詢)

	查詢結果  (必填)
	□實習機構未違反相關勞動法之規定，且未有重大職災紀錄。
□實習機構違反勞動法法規，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實習機構職業災害類型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查詢有違法或職災紀錄時，已納入校外實習委員會(   年   月   日)會議中討論並決議，以維護實習生權益。

	二、實習工作評估（極佳：5、佳：4、可：3、不佳：2、極不佳：1）

	評估時間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

	實習工作環境
	              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實習場所/設備安全性
	              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實習工作內容專業性
	              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實習工作量
	  （負荷適當）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（負荷過重）

	實習培訓計畫
	              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實習合作理念
	              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

	整體評估總分
	___________分（滿分30分），總分須達24分以上方可推薦實習

	三、評估結論   
	□推薦實習             □不推薦實習 

	四、實習機會來源:   □廠商申請  □__________老師推薦□________學生申請  □其它___________             

	五、評估訪視照片(2張含訪視老師在場佐證) :


	評估教師核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核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


說明：此表連同合約書送實就組備查後存置於系上。
115/01/05更新








